广州大学2026年钢琴调律服务项目校内零散采购询价公告
一、采购项目：
1、项目名称：广州大学2026年钢琴调律服务采购项目   
2、本项目最高限价：￥ 65160  元
3、本项目服务地点：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
二、采购货物或服务名称、数量、规格及技术要求：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价最高限价（/次）
	规格及技术（服务）要求：

	1
	钢琴调律服务(三角钢琴)
	5台
	400
	每年每台两次调律（详见询价文件）

	2
	钢琴调律服务(三角钢琴)
	5台
	1000
	每年每台一次机械调整（内调）（详见询价文件）

	3
	钢琴调律服务(立式钢琴)
	78台
	240
	每年每台两次调律（详见询价文件）

	4
	钢琴调律服务(立式钢琴)
	78台
	240
	每年每台一次机械调整（内调）（详见询价文件）


三、报价人资格：
1.供应商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3.已登记报名并获取本项目采购文件。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目下的采购活动。 
6.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与本项目投标。
7. 供应商所派的执行本项目服务的调律师必须具有相关行业资格证件，包括但不限于雅马哈技师资格证、珠江技师资格证、卡瓦依技师资格证等国家认可的技术资格能力证书，并具备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四、提供纸质报价文件正本1份，WORD格式电子文档1份和pdf格式扫描电子版（需含签字、盖章）1份，电子文件要求U盘或刻录光盘，不留密码，无病毒，不压缩，与响应文件正本一起密封提交，编制的内容及需提供的资料如下：
1.报价函、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其报价授权书等（详见询价文件附件格式）。
2.报价一览表、采购需求实质性响应条款一览表。
3.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相关行业资格证件资料，包括雅马哈技师资格、珠江技师资格、卡瓦依技师资格、以及省级以上人社部门颁发的三级以上调律师资格等；
上述各项内容和封面要加盖单位公章并密封送达。
五、询价文件发放：
报价人在广州大学采购管理信息平台网自行下载。
六、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2026年05月18日16时0分前，地点：广州大学文逸楼413A室（音乐舞蹈学院教研办）。
因学校管理要求，入校须提前联系（如无特殊情况，请将报价文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请联系冯老师，联系电话：13610006675。
如投标人通过邮寄方式报价的，应通过顺丰速运寄付的方式(不接受其他的快递公司和到付及同城等形式提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以收到的时间为准，请各报价人预留足够时间。
收件人信息：冯清霞，电话：13610006675，地址：广州大学文逸楼413A室
七、评议时间及地点：
2026年05月19日10时30分，地点：广州大学文逸楼405室（音乐舞蹈学院会议室）。
联系人： 冯老师       联系电话：020-39366685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2026年5月13日


广州大学2026年钢琴调律服务项目校内零散采购询价文件

一、采购项目：
1、项目名称：广州大学2026年钢琴调律服务采购项目   
2、本项目最高限价：￥ 65160 元
3、本项目使用地点：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
二、质量要求和技术标准
1、询价文件和报价文件中规定的服务要求和技术标准为约定标准，采购人和成交人如遇对服务要求和技术标准中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询价文件和报价文件中按服务要求和技术标准“就优不就劣”有利于采购人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
2、成交人在服务过程中要更换的材料或零配件必须是全新的、表面和内部均无瑕疵的原厂正品。
3、服务采购项目：
钢琴维护技术标准
调律：标准音：误差正负2个音分以内。同度：误差正负1个音分以内。平均率：误差正负2个音分以内。八度：中音区误差正负2个音分以内，高音区10音分以内，低音区5音分以内。 
机械调整：键面检平：误差正负0.5mm以内。琴键下沉深度：9.5——11mm以内。琴键晃动间隙：1mm以内。琴键活动正常。打弦距离：45——50mm。缩调：1.5——5mm。顶杆与复振杠杆位置准确。榔头回落距离：10——20mm。复振杠杆各音区弹力适中。止音器启动：榔头行程10——20mm开始启动。止音有效。榔头对弦；运动无偏移；静止时间间隔均匀。各踏板功能正常。各部件螺丝无松动。部分琴槌打磨，各机械部分运行正常。 维修；各部件申达无松动。各部呢毡与麂皮完整。顶杆、卡钉润滑。更换断弦。 护理：定期做防蛀、防潮处理。琴体内部清洁。
三、项目采购需求：
（一）采购服务名称、数量、规格及技术要求：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价最高限价（/次）
	规格及技术（服务）要求：

	1
	钢琴调律服务(三角钢琴)
	5台
	400
	每年每台两次调律（详见询价文件）

	2
	钢琴调律服务(三角钢琴)
	5台
	1000
	每年每台一次机械调整（内调）（详见询价文件）

	3
	钢琴调律服务(立式钢琴)
	78台
	240
	每年每台两次调律（详见询价文件）

	4
	钢琴调律服务(立式钢琴)
	78台
	240
	每年每台一次机械调整（内调）（详见询价文件）




（二）交货期、交货地点
1、成交人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 2026年12月31日。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的时间与地点上门服务。
（三）付款方式
本项目根据服务的内容分批分次，据实结算。双方签订合同后，成交根据采购人的要求按次提供服务，每次服务完成后，采购人对成交人的服务情况进行确认，并在服务验收表签字，成交人开具与当次服务相符的发票，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人开具的发票凭证后15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申报财务部门直接向成交人支付全部货款。
（四）售后服务
1、成交人应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相关服务事宜，采购人提出调律要求后需在24小时内响应。
2、每次服务完成后，由双方对当次服务的情况进行确认，服务完成后15天内，如采购人发现钢琴调律情况未达到要求的，成交人应再次上对未达要求的钢琴进行再次调律，如连续2次钢琴调律未达到要求的，视为成交人未能按时提供服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依法追究成交人的违约责任。
（五）服务方案：
每年每台两次调律+一次机械调整（内调），见附录钢琴清单
（六）其它要求及说明
1、本项目以成交人报价为成交价格，成交人应按照需求中的品种、数量报价，成交价格应包含服务、运输、安装、材料、税费等费用，由于成交人原因漏报的项目，均视为成交人已计取，并已包含在总报价中，采购人不予以追加。
2、成交人应当自采购人发出成交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人提供的拟签约合同范本（询价文件后附）与采购人洽谈协商，签订书面合同。
3．维修所需琴弦、粘接剂、键皮、击弦机零件等材料需包含在总报价内。
4．需附调律师资格证书，其中必须具备雅马哈技师资格证书、珠江技师资格证书、卡瓦依技师资格证书或者省级以上人社部门颁发的三级以上调律师资格证等。
5.成交人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不得损害采购人的既存利益（如钢琴完整状态、正常教学使用权益、钢琴的固定资产价值等），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钢琴调律行业规范专业操作，做好设备防护。若因调律作业、操作失误、工具磕碰、操作手法不当等原因，导致钢琴出现琴弦断裂、铁板损伤、击弦机部件损坏、琴体漆面刮擦破损、木质结构受损等各类损坏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负责无偿维修、更换受损配件并恢复设备原有状态；无法修复的，按照钢琴实际受损价值进行全额赔偿，采购人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及责任。如发生相应的情况，采购人有权向成交人追索相应的损失。
6.成交人每次提供服务前，应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将拟派遣调律师的姓名及其符合要求的资格证书复印件提交至学院联系人冯清霞老师处进行审核备案。采购人审核确认该调律师资质符合要求后，成交人方可提供服务，实际到场开展服务的人员须与本次备案审核通过人员信息完全一致，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成交人不得擅自更换、调换服务人员。未经采购人书面确认的调律师，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提供服务，由此造成的服务延误、服务质量不达标等全部责任及相关损失均由成交人承担。
7、拟签订的合同范本见后文。
四、评议办法：
本项目评议时不须报价人参加，根据询价文件要求及报价文件内容按照我校采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评议，在满足本项目采购要求的前提下，由询价专家组通过综合评审确定成交人，评议工作结束后，我校将评议结果在我校网站进行公告。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分值构成
	技术部分70.0分
商务部分20.0分
报价得分10.0分

	
	技术部分得分(70.0分)
	根据投标人对本项目采购全部设备的“具体技术(参数)要求”情况评审： 
1、职业资格证书每个省级三级以上3分，上限21分； 
2、认可度高的钢琴制造商技师资格证书（如雅马哈、珠江、卡瓦依等）中，有三角钢琴技师资格的每个得5分，上限20分；
3、以往做过的院校合作或者其他调律五十台以上的大型项目者每个得3分，须附证明文件（合同及对应的满意度调查），上限21分。
4、五年内获得过国家级调律奖项的每个得1分，上限8分。

	
	商务响应程度 (20.0分)
	投标人对主要商务条款中“交货期、交货地点、付款方式、售后服务、服务方案和其他要求”的响应，满足全部要求的得20分，每出现一处负偏离，扣2分，共计10分；负偏离总数＞5条的，扣分=10分+（负偏离总数-5条）/（一般技术要求参数总数-5条）×5分。

	
	投标报价得分 (10.0分)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分值【注：满足询价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且各项评审得分均按照四舍五入原则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

















附件：钢琴清单
	楼栋
	课室号
	品牌
	类别
	型号
	编码
	合计
（台）

	文逸
	514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04759
	16

	
	515
	雅马哈
	三角
	GC1
	6374254
	

	
	516
	长江
	三角
	
	V88LE
	

	
	517
	雅马哈
	三角
	GC1
	6375827
	

	
	
	卡哇伊
	三角
	RX-3
	2592092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04846
	

	
	518
	卡哇伊
	三角
	RX-3
	2592091
	

	
	
	里特米勒
	立式
	UP130R
	689701
	

	
	519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03719
	

	
	520
	三益
	立式
	JS122MD
	IKMEU0644
	

	
	523
	里特米勒
	立式
	UP120R3
	774190
	

	
	622
	威腾
	立式
	PD130L1
	103594
	

	
	638A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01527
	

	
	638B
	里特米勒
	立式
	UP130R
	689807
	

	
	
	威腾
	立式
	PD130L1
	102982
	

	
	704
	威腾
	立式
	PD130L1
	333350
	

	文清
	202
	里特米勒
	立式
	UP120R3
	773441
	5

	
	203
	里特米勒
	立式
	UP120R3
	774309
	

	
	204
	里特米勒
	立式
	UP120R3
	775054
	

	
	205
	里特米勒
	立式
	UP130R
	689804
	

	
	704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1972090
	

	文新
	113
	三益
	立式
	ES-121MD
	IKOFU0191
	6

	
	206
	三益
	立式
	ES-121MD
	IKODU0222
	

	
	208
	三益
	立式
	JS122MD
	IKMBU0650
	

	
	213
	三益
	立式
	ES-121MD
	IKODU0186
	

	
	406
	三益
	立式
	ES-121MD
	IKODU0197
	

	
	408
	三益
	立式
	JS122MD
	IKMCU0686
	

	文渊（A）
	1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23
	34

	
	3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46
	

	
	6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17
	

	
	11
	里特米勒
	立式
	UP130R
	689702
	

	
	12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19
	

	
	13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16
	

	
	14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52
	

	
	15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11
	

	
	16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49243
	

	
	18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54
	

	
	19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20
	

	
	20
	里特米勒
	立式
	UP130R
	689866
	

	
	26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55
	

	
	27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22
	

	
	29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49572
	

	
	31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56
	

	
	32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50
	

	
	34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13
	

	
	35
	三益
	立式
	ES-121MD
	IKOFU0218
	

	
	36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58
	

	
	37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10
	

	
	38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49
	

	
	39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49335
	

	
	40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02533
	

	
	41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57
	

	
	44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48
	

	
	45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61
	

	
	46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60
	

	
	47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02668
	

	
	48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02519
	

	
	50
	珠江
	立式
	UP118M
	921902
	

	
	53
	里特米勒
	立式
	UP120R3
	774195
	

	
	54
	三益
	立式
	JS122MD
	IKMDU0657
	

	
	55
	里特米勒
	立式
	UP120R3
	770484
	

	文济（B）
	B1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02643
	17

	
	
	
	立式
	YS5
	H0549189
	

	
	B2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49012
	

	
	
	
	立式
	YS5
	H0506659
	

	
	B3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49313
	

	
	
	
	立式
	YS5
	H0503701
	

	
	B4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49469
	

	
	
	
	立式
	YS5
	H0502660
	

	
	B6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59
	

	
	B7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53
	

	
	B10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21
	

	
	B11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51
	

	
	B12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12
	

	
	B13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15
	

	
	B14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547
	

	
	B16
	恺撒堡
	立式
	UH121C
	2298414
	

	
	B19
	雅马哈
	立式
	YS5
	H0504799
	

	文逸
（办公区）
	403
	威腾
	立式
	PD130L1
	102990
	5

	
	405
	三益
	立式
	JS122MD
	IKMGU0964
	

	
	408A
	里特米勒
	立式
	UP130R
	689865
	

	
	408B
	里特米勒
	立式
	UP130R3
	775129
	

	
	413B
	三益
	立式
	ES-121MD
	IKOFU0221
	

















拟签订合同模版：
合同主要条款
（最终以双方签字盖章的合同文本为准。成交人2个日历天内按照合同模板拟好合同初稿发至采购人）
广州大学2026年钢琴调律服务项目采购合同
甲方（采购人）：广州大学
乙方（供应商）：
                                      签订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

为使甲方钢琴保持良好的使用状态，确保教学活动的高质量开展，由乙方为甲方提供钢琴调律与保养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法律法规及2026年 月   日关于广州大学2026年钢琴调律服务项目校内零散采购项目（立项编号：ZB***）询价结果，遵循自愿平等、公平以及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服务内容
甲方委托乙方为下表《钢琴调律服务清单》所列的全部钢琴提供专业的调律、机械整理及基础保养服务，服务地点为甲方指定的场所，服务范围及具体钢琴信息、数量、年度服务频次、单价以附件一为准。
	一、服务详列

	序号
	分项名称
	品牌、规格型号
	数量
	频次（次/年）
	单价
	合计（元）

	1
	钢琴调律服务(三角钢琴)
	调律
	5
	2
	
	

	2
	钢琴调律服务(三角钢琴)
	机械调整（内调）
	5
	1
	
	

	3
	钢琴调律服务(立式钢琴)
	调律
	78
	2
	
	

	4
	钢琴调律服务(立式钢琴)
	机械调整（内调）
	78
	1
	
	

	二、合同金额：大写人民币    元整，小写¥      元。



第二条 服务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自 2026年    月    日起至 2026年12月31日止。
第三条 服务人员资质与派遣
1、乙方承诺指派为甲方提供服务的调律师，必须持有国家认可的钢琴调律师职业资格证书（三级/高级工及以上）或主流钢琴品牌（如雅马哈、珠江、卡瓦依等）认证的高级技师证书。
2、乙方每次派员提供服务前，应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将拟派遣调律师的姓名、资格证书编号及复印件提交至甲方指定联系人进行审核备案，未备案不得进场服务，因乙方未及时报备或人员资质不符导致服务延误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第四条 服务标准与验收
1、乙方须按照钢琴调律行业规范及钢琴制造商的技术要求进行操作，确保调律后标准音高、音准、音色、触感满足专业教学与不同场景实际演奏需求。
2、单次服务完成后，由甲方指定人员与乙方调律师现场共同验收。验收合格后，双方在《钢琴调律服务确认单》（附件二）上签字确认，作为服务完成及付款依据。
3、如甲方验收发现钢琴调律结果未达到本合同约定标准，乙方应在48小时内免费重新上门调试。同一台钢琴就同一服务项目，若连续两次调试后仍验收不合格，甲方有权就本次服务拒绝付费，并要求乙方支付当次服务费20%的违约金，同时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要求乙方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五条 服务应急响应安排
1.本合同中钢琴的年度首次常规调律服务，乙方应于2026年7月30日前全部完成。年度第二次调律服务，乙方应于2026年12月20日前全部完成。甲方有权根据各台钢琴的实际使用状况、音准偏离程度或特定活动（如考试、演出）需要，随时通知乙方对指定钢琴进行应急调律。
2.本合同中钢琴的机械调整服务，甲方有权根据各台钢琴的实际使用状况，随时通知乙方对指定钢琴进行应急调整服务。
3.乙方在接到甲方应急服务通知后，应在 72小时（含）内指派经甲方确认的合格调律师到达现场开始服务。
4.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甲方通知时间恰逢国家法定节假日，经甲方确认，上述响应时间可相应顺延。
第六条 乙方的责任、保证与赔偿
1、乙方在服务过程中，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爱护甲方财产。因乙方或其人员（包括调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作业行为、操作失误、工具使用或放置不当、保管不善等原因，导致甲方钢琴及其配件（包括但不限于琴弦、铸铁板、音板、击弦机、键盘、踏板、漆面、木质结构等）发生任何损坏、污染或性能下降的，均视为乙方违约并构成对甲方既存利益（即钢琴的所有权、完整性、使用价值、教学功能）的损害。
2、发生上述损坏时，乙方承担以下全部责任：
（1）无偿修复：立即停止作业，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甲方。乙方负责无偿修复至损坏前的原有性能和外观状态，所更换配件必须为符合原厂标准或更优标准的新品。
（2） 损失赔偿：对于无法修复或修复后价值严重受损的，乙方应按照损坏发生时该钢琴的市场评估价值向甲方进行全额赔偿。评估机构由甲方指定或双方共同委托。
（3）承担全部费用：本条款下所涉的维修、更换、评估、赔偿等一切费用，以及因钢琴损坏导致甲方教学活动受阻而产生的间接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3、乙方对其提供的全部服务的合规性、安全性及服务质量承担全部责任，并保证其服务不会对甲方人员、财产及其他设备造成任何损害。
4、验收时发现任何不合格之处，乙方应无条件负责妥善处理直至甲方满意，由此所发生的费用应由乙方自行承担。
5、如因乙方侵权产生争议或纠纷的，乙方负责解决和处理。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合同签订后，乙方有转包行为或7个工作日内不履约，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取乙方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
7、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更换拟派遣调律师的，应当支付200元/人/次的违约金，且甲方有权要求其重新更换；乙方无正当理由拒绝甲方更换人员要求的，应当支付200元/人/次的违约金。
8、因乙方原因引起服务延期的，每逾期 1 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金100元/人/次，并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乙方逾期响应及服务超出甲方合理需求时限3日的，甲方有权书面催告；催告后仍未及时履约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七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应提前合理时间向乙方下达服务需求，提供作业场地、通行便利及必要工作条件，配合乙方现场作业与验收。
2、甲方应按本合同约定及时完成验收、确认单据并按期支付服务费用。
3、甲方应如实告知钢琴现存明显故障、缺陷情况（如琴体严重浸水、音板开裂等情形），不得要求乙方实施超出合同约定及行业规范的违规操作。
第八条 合同价款与结算方式
本合同最高支付金额为人民币 ________ 元（¥元），具体以合同第一条《钢琴调律服务清单》及实际发生并经甲方确认的服务量为结算依据，超出部分另行签订合同结算。本项目根据服务的内容分批分次，据实结算。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按次提供服务，每次服务完成后，甲方对乙方的服务情况进行确认，并在服务验收表签字，乙方开具与当次服务相符的发票，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凭证后15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申报财务部门直接向成交人支付服务费用。
第九条 配件更换与费用约定
1、因钢琴常规使用产生自然损耗而需更换的配件（如琴弦、榔头、键皮、攀带、申达针、弹簧、转击器、踏板等），乙方提供单次费用不超过合同工价30%的免费额度。超出此额度的部分，由甲方承担。当预计更换费用将超出免费额度时，乙方须提前向甲方提供书面报价，获得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进行更换及产生费用。
2、因非正常使用发生的故障或损坏，造成的维护、材料费用等另行计算。
3、如维护中需要更换配件，乙方将事先通知甲方认可，并由甲方或甲方委托乙方从销售渠道购买。
第十条 其他约定
1、违约方应承担非违约方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诉讼费、诉讼保全费、保全担保费、鉴定费、差旅费等。
2、不可抗力：如果双方中任何一方由于战争、严重火灾、水灾、台风和地震以及其它经双方同意属于不可抗力的事故，致使合同履行受阻时，履行合同的期限应予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如果不可抗力影响时间持续10个日历天以上的，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不可抗力期间，甲乙双方应尽力减少可能给对方带来的损失。
3、争议解决：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广州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解决。
4、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6份，甲方执4份、乙方执2份，均具同等效力。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以补充协议的形式加以补充。
5、本项目的询价文件、响应文件、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有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洽商、变更等书面文件共同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当文件有矛盾之处，以时间后者为准。

	甲方：广州大学 
	乙方： 

	法定代表人：翁健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用户经办人:
	经办人: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工行广州大学城中环支行
开户名称：广州大学
	开户银行： 
开户名称： 

	账号：3602114819100000192
纳税人识别号:124401007348911139
	账号：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与邮政编码：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510006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地址与邮政编码：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格式1 报价函
广州大学：
我方收到贵方关于“*** ”的采购文件，完全理解采购文件的所有内容。决定报价本项目，据此我方承诺如下：
一、我方的报价文件在报价截止日后90天（日历天）内保持有效，如成交，有效期将延至本项目《采购合同》执行期满日为止。
二、我方在参与报价前已仔细研究了采购文件和所有相关资料，我方完全明白并认为此采购文件没有倾向性，也没有存在排斥潜在报价人的内容，我方同意采购文件的相关条款，放弃对采购文件提出误解和异议的一切权利。
三、我方声明报价文件及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无误及有效。由于我方提供资料不实而造成的责任和后果由我方承担。我方同意按照贵方提出的要求，提供与报价有关的任何其它数据或信息。
四、我方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报价的报价。
五、我方同意如在本项目开标后、报价有效期之内撤回报价，或成交后未在规定期限内签订合同并送贵方备案的，贵方将不退还报价保证金。
六、我方如果成交，保证履行报价文件中承诺的全部责任和义务，切实履行采购合同中的全部条款。
七、我方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我方报价货物、资料、技术、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享有不受限制的无偿使用权，如有第三方向采购人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主张，该责任由我方承担。我方的报价报价已包含所有应向所有权人支付的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一切相关费用。
八、所有与本采购项目有关的函件请发往下列地址：
	地址（邮编）
	
	传真
	

	电话、手机
	
	联系人（职务）
	



供应商名称：（盖章）
承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本格式文件内容不得擅自删改。
[bookmark: _Toc15994][bookmark: _Toc11005163][bookmark: _Toc476072017][bookmark: _Toc476045872]
格式2 	报价一览表及分项报价表

报价一览表


采购项目名称：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报价内容
	报价总价
	备注

	
	小写：
大写：
	



供应商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填写此表时不得改变表格的形式。
2、报价总价包括：
（1）货物及零配件的购置和安装、运输保险、装卸、培训辅导、质保期售后服务、全额含税发票、雇员费用、合同实施过程中应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等。
（2）采购范围内所有设备及配件费；
（3）安装中的相关费用（包括安装过程中损耗、额外材料、设计费等）；
（4）人员培训和售后服务的相关费用。
（5）伴随服务：全部设备的技术设计、运输、安装调试、税费（国内产品）等费用。
3、如有其他特殊说明事项，可在“备注”栏内明确表述。


分项报价表

	一、服务详列

	序号
	分项名称
	品牌、规格型号
	数量
	频次（次/年）
	单价
	合计（元）

	1
	钢琴调律服务(三角钢琴)
	调律
	5
	2
	
	

	2
	钢琴调律服务(三角钢琴)
	机械调整（内调）
	5
	1
	
	

	3
	钢琴调律服务(立式钢琴)
	调律
	78
	2
	
	

	4
	钢琴调律服务(立式钢琴)
	机械调整（内调）
	78
	1
	
	

	二、总报价：        元



说明：供应商在此表中漏报、少报的费用，均视为已隐含在投标总价中，采购人无须再向供应商支付投标总价之外的任何费用。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所有分项价格应按本采购文件的规定要求填写。
2、对于没有报价的项目必须标明“总价已含”。
3、所有根据合同或其它原因应由投标供应商支付的税款和其它应交纳的费用都要包括在投标供应商提交的投标价格中；
4、 [bookmark: _Toc8393573][bookmark: _Toc508619644][bookmark: _Toc508295016][bookmark: _Toc475522385][bookmark: _Toc10528]应包含货物运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输、保险和伴随货物服务的其他所有费用。














格式3  采购需求响应条款一览表

	序号
	校内询价文件要求
	报价文件响应
	响应/偏离
	偏离简述

	1
	服务数量、规格及技术要求
	
	
	

	2
	交货期、交货地点
	
	
	

	3
	付款方式
	
	
	

	4
	售后服务
	
	
	

	5
	服务方案
	
	
	

	6
	其他要求
	
	
	

	…
	……
	
	
	


注：
1. 本表所列条款必须一一予以响应，“报价文件响应”一栏应填写具体的响应内容，有差异的要具体说明。
1. 请供应商认真填写本表内容，如填写错误将可能导致投标无效。
1. 本表应列出所有★号条款的响应情况，请供应商自行填写。



供应商名称（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4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广州大学：
同志，现任我单位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签发日期：   单位：（盖章）
附：代表人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码：            经济性质：
主营（产）：
兼营（产）：
说明：1、法定代表人为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2、内容必须填写真实、清楚、涂改无效，不得转让、买卖。提示：请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粘贴在此处，并加盖公章。





格式5授权委托证明书
广州大学：
（报价单位全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兹授权（授权代表姓名）为授权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项目询价活动。
（授权代表姓名）以我单位的名义并代表我单位签署报价书和所有报价文件，进行谈判、签署合同和全权处理招报价活动中的一切事宜，其在该项目招报价活动中的一切行为对我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
有效期限：至年月日 
供应商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日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年月日

提示：请将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粘贴在此处，并加盖公章。






说明：
1. 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报价函”的，则无需提交本表。
2. “报价函”由委托代理人签署的，须提交本授权委托证明书（要有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的亲笔签字或盖章，缺一不可）。
3. 非法人报价的，负责人指《营业执照》上载明的负责人。








其它重要事项说明及承诺（如有，请扼要叙述）

……
供应商认为有必要说明的其他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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